关于盐池县司法局2021年县级资金项目建设情况绩效评价报告

根据县级资金项目建设情况绩效评价工作安排和相关要求,司法局成立评估自查工作领导小组,抽调专人,认真对照评估对象、主要内容、组织实施、工作持续、结果评定与运用5个方面,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,从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况,对各项指标逐项逐条进行梳理和核实。现将2021年县级资金项目建设自评工作情况报告如下:

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
2021年县财政局下达专职人民调解员生活补助90万元。主要用于专职调解员聘任期间最低生活报酬；普法宣传及法制文化阵地建设25万元。主要用于加大普法宣传、提高群众知法率；创新普法宣传载体，扩大覆盖面、增强时效性。加强对普法依法治理的工作，大力推进制度建设，完善考勤评价体系，开展法治创建活动，确保任务落到实处；律师值班费5万元。主要用于政务大厅值班律师值班补助；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经费36万元。主要用于聘请县政府法律顾问团、专职律师代理诉县政府行政诉讼和非诉讼案件；代理法律关系复杂、因征地拆迁、土地、草原、工伤等纠纷处理；代理审查全县重大经济合同、招商引资合同的制定、审查等问题；聘请法律咨询专家会商重大政策、规范文件的合法合规审查、风险评估；人民调解及三调联动专项业务费43万元。主要用于人民调解及三调联动，保障全县村社区调委会119个和75名人民调解员培训费，定期或不定期对专职人民调解员、村调委员会主任进行培训；社区矫正专项业务费24万元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
2021年盐池县财政局下达《关于批复2021年部门预算的通知》 (盐财（预）指标［2021] 1号）指标金额233万元,资金100%到位。

2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工作经费到位后，财务严格按照资金用途合理安排资金、严格执行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进行账务处理，坚持专款专用原则，通过专户管理、专款专用，有效避免了资金管理混乱、去向不明问题的发生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数量指标:专职调解员75人；举办宣传活动20场次、宣传资料发放数10000册；社区矫正人员243人；聘请政府法律顾问团队3个；
（2） 质量指标:矛盾纠纷受理率100%，调解矛盾纠纷工作完成率88%；全县法制宣传覆盖率达100%；社区矫正工作100%完成；政府各部门涉法涉诉案件受理率100%、协调解决政府各部门涉法涉诉案件成功率90%；
（3）时效指标:2021年；

（4）成本指标:专职人民调解员生活补助费用90万元；调解简易及疑难案件补贴、培训费43万元；政府法律顾问费36万元；律师值班费5万元；普法宣传费25万元；社区矫正工作经费24万元；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社会效益: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率100%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保障率90%；

（2）可持续影响: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法治意识；不断提高矫正人员素质教育质量；政府经济建设法制环境保障率100%。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服务对象满意度95%。

三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

项目综合评价等次为达成预期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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